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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評點表 
類型 公共安全 環境品質 其他

評點單位 建管處 建管處建管處消防局警察局環保局環保局環保局 環保局 衛生局 警察局

評點項目 

營業性

廚房位

違建內 

防空避

難室違

規使用

新違建

經認定

有妨礙

公共安

全環境

品質之

虞 

違反消

防法令

規定或

有影響

救災之

虞 

妨礙社

區安寧

經查證

屬實者

產生噪

音經判

斷有影

響安寧

之虞 

營業時

間超過

晚上11

點 

排放油

煙經判

斷有空

氣污染

之虞 

產生廢

棄物未

妥善清

理經判

斷有污

染之虞 

違反食

品衛生

規定 

營業空

間占用

道路 

評點點數 編

號 
店名 地址 

營業 

態樣 5 3 3 3 1 3 5 3 1 1 1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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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北區 

承辦人：陳可薰 

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 7400 

傳真：02-27201978 

電子信箱：fw_1035@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字第 10130598701 號 

主  旨：「臺北市政府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僅勘測建物位置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

業要點」部分規定業經本府以 101 年 3 月 27 日府地籍字第 10130598700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01 年 4 月 12 日實施，檢送前揭令（含附件）、部分


